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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160,000,000 股 

发行价格：5.20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增发股份由公司控股股东陶国平

先生全额认购，自发行结束之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本全部以现金认购，不存在资产过户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2016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陶国平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的承诺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2016年11月18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于 2016年 11月 18日召开的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董事会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预案、可行性等相关事宜已经得

到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2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陶国平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补充

合同>的议案》、《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修订

稿)的议案》。 

2017 年 4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二次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陶国平先生签署<附条件

生效股份认购补充合同（二）>的议案》。 

2017 年 8月 29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2017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江南高

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47 号），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00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60,000,000股 

3、股票面值：1.00元 

4、发行价格：5.20 元/股，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7 年 11 月 1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经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发

行价格为 5.20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832,000,000.00元 

6、发行费用（包括保荐费、承销费、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10,330,188.68

元（不含增值税） 

7、募集资金净额：821,669,811.32元 

8、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专项验资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截至 2017 年 11 月 2 日，陶国平先生将全部认购资金汇入主承销商指定账



户，认购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1、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298

号），截至 2017 年 11 月 2 日，申万宏源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实际收到江苏

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832,000,000.00 元。 

截至 2017年 11 月 3日，公司已收到申万宏源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人民币 82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297号），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3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中介费、

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0,330,188.68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1,669,811.32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160,000,000.00元，资本溢价人民币 661,669,811.32 元计入资本公积。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11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商销）申万宏源证券保荐承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

准；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

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

准。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160,000,000 股，发行对象为 1 名，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监会

令第 73 号）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认购金额和限售期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人民币元） 限售期 

1 陶国平 160,000,000 832,000,000 36个月 

 合计 160,000,000 832,0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年 11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以上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手续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2020年 11月 10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陶国平先生。 

陶国平先生，汉族，生于 1960年 5月，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2003年“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4年“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获得者，2010

年“全国劳模”获得者。历任吴县市琳桥印刷厂厂长；吴县市第二化纤厂经营厂

长、厂长；江苏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2001年 3月至 2016年

5 月任公司董事长；2001 年 3 月-2002 年 1 月、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兼任

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陶国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其及关联方与本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年 9 月 30日，发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股） 

1 陶国平 94,884,448 11.83 0 

2 陶冶 32,600,000 4.06 0 

3 夏志良 31,307,532 3.90 0 

4 盛冬生   15,967,110 1.99 0 

5 周永康 15,905,796 1.98 0 

6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11,782,882 1.47 0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673,044 1.33 
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

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18 1.25 
0 

9 上海弋江投资有限公司 9,000,000 1.12 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52,438 1.12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后，截至 2017 年 11月 14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股） 

1 陶国平 254,884,448 26.49 160,000,000 

2 陶冶 32,600,000 3.39  

3 夏志良 31,307,532 3.25  

4 盛冬生   15,967,110 1.66  

5 周永康 15,905,796 1.6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241,982 1.38  

7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11,782,882 1.22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

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18 1.04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931,210 1.03  

10 
银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

委托银华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9,038,500 0.94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60,000,000 160,00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0,000,000 160,000,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802,089,390  802,089,39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02,089,390  802,089,390 

股份总额 802,089,390 160,000,000 962,08939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资产结构

更加合理，财务成本得以降低，财务结构更加优化，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主要是围绕复合短纤维和涤纶毛条主业进行

技术改造提升，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实现产品转型升级，提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

的改变。 

 

（三）对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并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

因此次发行而发生变动。  

 

（四）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不发生变化。拟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军 

保荐代表人：纪平、林琳 

项目协办人：方亮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4 室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54047982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许航  徐志豪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23-25层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联系传真：021-52341670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会计师：童冰薇、陈俭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会计师：朱海平、陈俭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A16298 号验资报告；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A16297 号验资报告； 

3、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报告》；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4 日 

 


